
附件2

：
关于加强三明学院办公自动化平台(OA)管理的规定
为了进一步加强学校网络的信息安全管理，三明学院网络安全工作领导小组，根据省教育厅《关于做好全省校园网络安全保护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》（闽教科[2002]15号）等有关文件精神，特发布《关于加强三明学院办公自动化平台（OA）管理的规定》，希望全校教职工以及各系、部门按照《规定》，加强学校办公自动化系统（OA）管理。

一、学校办公自动化平台用户帐号申请的条件与程序
1．用户帐号申请的条件

（1）申请人必须符合的条件：凡是三明学院人事处有在册的教职工，以及我校人事处聘用的外校人员，校内各系、部门均可申请注册办公自动化平台用户。为了确保学校网络办公平台利用的安全性和有效性，本平台原则上不对校内学生和校外人员开放。
（2）申请人计算机软硬件运行环境的要求：申请者必须按照要求配备好软硬件环境。PC机必须是当前主流配置，IE8.0以上浏览器，常用应用软件等，并按要求自行安装好互联网要求的有关设置。
2．用户帐号申请的程序
（1）符合办公自动化平台规定条件的用户帐号申请人，必须由申请单位秘书到现代教育技术中心领取“办公自动化平台用户帐号申请表”（或到现代教育技术中心网站下载），并按要求认真填写好申请表(见附表)。
（2）秘书应根据帐号申请人所在岗位及职责，确定申请人的权限及申请类型，经人事处审核盖章及现代教育技术中心领导签字审核后，交由信息管理人员为新用户建立帐号，用户帐号与初始密码由中心管理人员负责通知，个人用户密码可根据需要自行修改、设置。
（3）由于工作需要调动的办公自动化平台用户，本人应以书面申请的形式，及时提交到中心办公自动化平台管理人员，并注明新工作单位。管理人员要为调动的用户及时更改单位名称和调整人员名单，并对调动的用户重新备案。
（4）已调离我校的教职工或退休的教职工，由原单位以书面申请的形式，及时提交到中心办公自动化平台管理人员，管理人员将退休用户及时调整到离退部门；将调离我校的教职工删除相关帐号
二、学校办公自动化平台信息管理员用户帐号的授权

（1）办公自动化平台用户授权，对于无特殊要求的用户，中心办公自动化平台管理人员只授于普通用户的基本权限（如浏览平台的各种通知，发布个人信息等）。
（2）办公自动化平台用户授权，对于工作需要某种权限的各系、部门信息管理员用户，各系、部门负责人要对信息管理员用户的申请表进行审批，中心办公自动化平台管理人员根据审批意见，授于信息管理员用户的权限级别或特殊操作员的权限，并按要求进行备案。
（3）对于信息管理人员的调整，各系、部门领导要重新指定信息管理员，并对信息管理员用户的申请表进行重新审批，中心办公自动化平台管理人员根据签署意见方可变更，并重新进行备案。

三、学校办公自动化平台信息发布的管理

（1）学校办公自动化平台信息发布，只授权于各系、部门指定的信息管理员，其他任何人不得在学校办公自动化平台上发布信息。各系、部门的信息管理员，只负责本部门的信息发布工作。
（2）学校文件和通知公告，经党政办负责人审批后，由党政办信息员发布；各系、部门办公信息发布，要按照公文审批程序，经单位负责人签发后，由本单位信息员发布。信息员要将文件和通知公告原件存档备案。   

（3）各系、部门信息员发布信息，须注明发布单位、时间，以及文件和通知公告的重要程度级别等。 

学校办公自动化平台信息发布，只限于办公信息发布，不得发布绝密文件或试卷、试题等要求保密的文件。学校办公自动化平台信息发布，要严格按照《通知》的有关规定，对于违反规定造成不良后果的，三明学院网络安全工作领导小组按照违反《三明学院校园网络安全与信息管理条例》处理。

本《规定》由三明学院网络安全工作领导小组负责解释，自发布之日起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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